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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第二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

第6次會議

簡報單位：桃園市政府



一. 「前瞻計畫-水與環境」民眾參與辦理情形

二. 「前瞻計畫-水與安全」民眾參與辦理情形

三. 臨時動議：水與安全第六批次基本設計

簡報大綱

1



一.「前瞻計畫-水與安全」民眾參與辦理情形

2



主持人 高啓洲科長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4/13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50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相片2 相片3

1-1 「老街溪右岸斷面34至斷面41護岸新建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內)(1/2)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有關老街溪新建工程徵收建議：本人建
議整筆徵收737，因為徵收後所剩餘之土
地無法再利用，感恩政府的恩德。希望
土地徵收的價格能夠合情合理。

1.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之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勢不
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以書面方式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104年6月18日台內地字第1040420389號函，土地所有權人
之殘餘部分土地若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一併徵收規定者，得採取協議價購方
式取得(一併價購)，土地所有權人可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本府將於收到
書面申請後，訂定時間通知申請人及相關機關至現場會勘，作成勘查紀錄，並
將處理結果函覆所有權人，若經確認剩餘土地或建築改良物面積確實過小，無
法作為相當之使用，符合上開規定者，即可一併辦理，若為申請一併徵收者，
將報請內政部核定後，依規定辦理。
2.本案經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協議價購市價查
估，考量本案勘估標的變更為河川區前係為農業區(田地目)，且多為非臨街地或
臨接4米以下道路，而經蒐集民國109年6月至110年12月同一供需圈內臨4米以
下道路適當之農業區(田地目)買賣實例價格約為14,000~20,000元/m²；本案從
中選取三個具替代性之買賣實例作為比較標的，並經分析、調整情況、期日、
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等30餘項影響價格因素後，求得各宗土地協議價購市價之
金額應屬妥適。

重要結論

1

經協商後，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填寫協議價購同意書同意以價購方式辦理，另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未表示同意價購，或未
出席協議價購會，視為協議不成立，若會後所有權人同意前開所訂價格、條件同意讓售者，請於111年4月30日前，以郵寄
(郵戳為憑)、傳真、親送等方式出具協議價購同意書給本府(水務局)，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協議價購不成立，後續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11條陳報徵收。如對本案協議價購及徵收暨其他相關工程問題若有意見者，亦請於111年4月30日前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105條規定，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律上意見陳述，未於前述期間提出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1-1 「老街溪右岸斷面34至斷面41護岸新建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內)(2/2)



主持人 劉世國正工程司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4/13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20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相片2 相片3

1-2 「老街溪右岸斷面34至斷面41護岸新建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外)(1/2)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上述大江段538-1地號徵收後殘餘面積僅
53.74平方公尺，面積過小，形勢亦不整，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請一併協議價購。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之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
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以書面方式申請一併徵收」，
另依內政部104年6月18日台內地字第1040420389號函，土地所有權人之殘餘
部分土地若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一併徵收規定者，得採取協議價購方式取得
(一併價購)，土地所有權人可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本府將於收到書面申
請後，訂定時間通知申請人及相關機關至現場會勘，作成勘查紀錄，並將處理
結果函覆所有權人，若經確認剩餘土地或建築改良物面積確實過小，無法作為
相當之使用，符合上開規定者，即可一併辦理，若為申請一併徵收者，將報請
內政部核定後，依規定辦理。

2

我是絕對配合政府政策，我希望以公告
價值(國稅局有資料)手機網路案例每坪市
價100萬，公告價是20萬，我希望以此
例辦理，這是我最低要求，既然是政府
訂的規範。

感謝台端對本案之支持及配合，土地徵收條例自101年1月4日修正後即非採公
告土地現值方式辦理協議價購或徵收補償作業。本案經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依據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協議價購市價查估，本案勘估標的特定農業區農
牧用地及河川區水利用地，經蒐集民國109年6月至110年12月同一供需圈內特
定農業區農牧用地買賣實例之價格約為9,000~12,000元/m²；然本案為維持同
一徵收案件價格之均衡性，故以同一供需圈內之農業區買賣實例(價格區間
14,000~20,000元/m²)作為比較標的，並經分析、調整情況、期日、區域因素
及個別因素等30餘項影響價格因素後，求得各宗土地協議價購市價，故台端土
地協議價購價格應屬妥適。

重要結論

1

經協商後，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填寫協議價購同意書同意以價購方式辦理，另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未表示同意價購，或未
出席協議價購會，視為協議不成立，若會後所有權人同意前開所訂價格、條件同意讓售者，請於111年4月30日前，以郵寄
(郵戳為憑)、傳真、親送等方式出具協議價購同意書給本府(水務局)，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協議價購不成立，後續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11條陳報徵收。如對本案協議價購及徵收暨其他相關工程問題若有意見者，亦請於111年4月30日前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105條規定，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律上意見陳述，未於前述期間提出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1-2 「老街溪右岸斷面34至斷面41護岸新建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外)(2/2)



主持人 設計單位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2/18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6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相片2 相片3

1-2 「老街溪右岸斷面34至斷面41護岸新建工程」土地公廟周邊整建民眾訪談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建議保留土地公廟、仍有信眾參拜。 經評估後，採原地保留。

2 建議多設置樹蔭乘涼區及座椅。 後續納入細部設計中。

3
臨河側建議設置安全欄杆，以維護休憩
民眾安全。

後續考量設置安全欄杆

4 建議連接鄰近埤塘增加遊憩動線。 現階段尚有私土地問題，協商中

重要結論

1 將本次訪談里民意見，納入後續細部設計修正中。

2 工程範圍內可連結之5-6埤塘及5-1埤塘，已排定與農田水利署協商時間，預定提供規劃建議或爭取施工經費代辦。



主持人 劉世國正工程司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5/11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10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相片2 相片3

2-1 「新屋溪志滿橋下游斷面79至斷面81.1淹水改善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內)(1/2)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1.協議價購土地估價，除委由不動產估價
師查估及政府公布之實價資訊外，不動
產仲介業者相關資訊也應納入參考。
2.仲介業者相關資訊，土地坪數:60.41坪，
總價418萬，平均單價:6.92萬/坪，雖面
積差距甚大，但毗鄰收購地及比準地。
3.比準地「中正段19地號」與鄰近石磊
子段石磊子小段2202-3地號之比較，交
易日期108年5月，單價:4萬元/坪，總面
積426.52坪。

1.本次協議價購用地取得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辦理協議價購作業，
其協議價購價格訂定方式係依內政部101年2月2日台內地字第1010085864號函
釋規定，委由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2條規定，蒐集同
一供需圈內，與本案價格日期相近、使用性質或使用管制相同或相近、屬正常
價格之買賣實例作為參考，並考量各買賣實例與本案勘估標的交易情況、交易
日期、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之差異後，再給予合理之調整率評定臺端土地之適
當價格。
2.本案價格日期為111年1月25日，參考之交易實例為108年月至111年1月同一
供需圈內與本案價格日期相近，屬正常價格臨路5~8公尺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買賣實例，並剔除無法量化、調整之特殊交易情形(期待因素、合併效益、畸零
地、人為哄抬等)價格約在4,500~6,500元/㎡，為維護同一協議價購案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以及都內外土的之價格層次及均衡性，將會重新蒐集並檢視買賣實例
之選取。
3.台端所陳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2202-3地號買賣實例，經查，臨路條件為臨15
公尺寬之中華路(主要道路)，另其交易當時交易內容包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此
買賣實例與勘估標的個別條件差異較大，不具替代性，故不予採用。

重要結論

1

經協商後，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填寫協議價購同意書同意以價購方式辦理，另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未表示同意價購，或未
出席協議價購會，視為協議不成立，若會後所有權人同意前開所訂價格同意讓售者，請於111年5月23日前，出具協議價購
同意書給本府(水務局)，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協議價購不成立，後續將依程序採徵收辦理。如對本案協議價購及徵收有意見
者，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規定，於111年5月23日前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律上意見陳述，未於前述期間提出陳述者，視
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2-1 「新屋溪志滿橋下游斷面79至斷面81.1淹水改善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內)(2/2)



主持人 劉世國正工程司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5/11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10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相片2 相片3

2-2 「新屋溪志滿橋下游斷面79至斷面81.1淹水改善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外)(1/2)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1.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價格差1倍，為
什麼會落差這麼大。
2.價格如何查詢，價格太低，請重新評估。

本案協議價購地價評估時以政府相關公開資訊及該宗地周遭市場買賣實例價格
做為參考依據，考量區域因素、宗地個別因素後計算協議價購金額，並經過本
府用地協議價購市價價格審查會議審議。有關協議價購價格之意見，本府將請
估價師重新檢視案例後，再次召開協議價購會與各位所有權人協議說明。

重要結論

1

經協商後，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填寫協議價購同意書同意以價購方式辦理，另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未表示同意價購，或未
出席協議價購會，視為協議不成立，若會後所有權人同意前開所訂價格同意讓售者，請於111年5月23日前，出具協議價購
同意書給本府(水務局)，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協議價購不成立，後續將依程序採徵收辦理。如對本案協議價購及徵收有意見
者，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規定，於111年5月23日前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律上意見陳述，未於前述期間提出陳述者，視
為放棄陳述之機會。另有關協議價購價格之意見，本府將請估價師重新檢視審查日迄今相關案例後，再擇期召開協議價購
會與各位所有權人協議協議說明。

2-2 「新屋溪志滿橋下游斷面79至斷面81.1淹水改善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外)(2/2)



主持人 陳科長文龍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4/15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15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相片2 相片3

2-3 「新屋溪志滿橋下游斷面79至斷面81.1淹水改善工程」地方說明會(1/2)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志滿橋上游及斷面79下游處亦為本區易
淹水段，請評估新建護岸可行性。

已請顧問公司針對斷面77至斷面82.1進行水理分析等，現況受限於經費因素本
案仍由斷面79至81.1改建，剩餘區段是否施作仍待下一階段評估。

2 相沁埤名稱應修正為香心埤。 已修正。

3
水防道路護岸側是否設有排水孔，以免
發生積水。

目前設計水防道路向農田側傾斜將道路積水排至農田側，是否需要修正成將水
排至新屋溪內於細部設計階段時討論。

4
斷面79處無名箱涵橋，大型垃圾較無法
通過箱涵，造成通水面積縮減。

斷面79無名橋箱涵改建降低水位，橋寬約6公尺，跨距約13公尺。

5 河道90度彎曲，造成水流不順。 河道線形修順，使水流較為順暢。

重要結論

1 左岸留設5-8公尺水防道路，右岸留設2公尺寬人行步道，河道拓寬往右岸依河心設計。

2 斷面79無名橋箱涵改建納入本案施作項目。

3 水防道路暫不做一般道路使用，於入口處設置車阻。

4 彙整本次說明會中意見並納入本案後續執行參考。

2-2 「新屋溪志滿橋下游斷面79至斷面81.1淹水改善工程」協議價購會(都外)(2/2)



主持人 高啓洲科長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5/11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20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相片2 相片3

3-1 「大堀溪斷面84-2至斷面85左岸新建護岸工程」協議價購會(1/2)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辦理繼承登記若有繼承人無法到場，是
否能以委託書方式來辦理？

辦理繼承登記申請人應準備文件如下: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
(3)繼承系統表。
(4)被繼承人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5)權利書狀(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如無法檢附，應由申請之繼承人出具
切結書)。
(6)遺產稅繳清（免納）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
(7)其他依規定應附文件（如拋棄繼承證明文件、法院選定特別代理人之有關文
件及其身分證明文件）等。
另如委託代理人辦理者，代理人應攜帶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重要結論

1

經協商後，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填寫協議價購同意書同意以價購方式辦理，另部分所有權人於現場未表示同意價購，或未
出席協議價購會，視為協議不成立，若會後所有權人同意前開所訂價格同意讓售者，請於111年5月27日前，出具協議價購
同意書給本府(水務局)，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協議價購不成立，後續將依程序採徵收辦理。如對本案協議價購及徵收有意見
者，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規定，於111年5月27日前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律上意見陳述，未於前述期間提出陳述者，視
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3-1 「大堀溪斷面84-2至斷面85左岸新建護岸工程」協議價購會(2/2)



主持人 陳科長文龍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4/22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10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相片2 相片3

3-2 「大堀溪斷面84-2至斷面85左岸新建護岸工程」地方說明會(1/2)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希望防汛道路將來能延伸至上下游。 刻正辦理大堀溪治理計畫檢討，待公告後方可辦理用地徵收及後續工程作業。

2 希望防汛道路能只給行人及自行車使用。 將於出入口設置活動式車阻。

3
希望本案能盡早開工，讓附近民眾早點
使用。

本案將於5月11日辦理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現正辦理工程細部設計，預計7月
完成工程設計，配合用地取得進度開工。

重要結論

1 為防止車輛進出，將於防汛道路出入口設置活動式車阻，路面採AC舖面，方便日後維護。

2 彙整本次說明會中意見並納入本案後續執行參考。

3-2 「大堀溪斷面84-2至斷面85左岸新建護岸工程」地方說明會(2/2)



二.「前瞻計畫-水與環境」民眾參與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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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陳科長文龍 計畫期別 第六批次-水安全

日期 111/3/14 開會通知單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參與人數 約50人 紀錄 □有■無副知第二河川局

通知單
相片1

1-1 「桃園市大漢溪上游埔頂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地方說明會

項次 會議意見 意見回復或辦理情形

1 租耕戶之土地回收補償方案 本局會再行協商。

2
施工時路面應減少灰塵，工程施工須符
合相關規範

本局嚴格要求施工廠商依照相關規範施工，若有揚塵的狀況，會要求環保局現
場稽查要求改善。



2-1 「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田調結合訪談



2-1 「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培力學堂結合工作坊



三、臨時動議：水與安全第六批次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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